靜宜大學職技員工教育訓練辦法
民國101年02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為加強人才培養及推動本校職技員工及約僱人員、教學助理（以下統稱職技員工）終身學習觀念，激發個人潛能，進而提高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並成就本校為學習型組織，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職技員工應具備公文撰寫與電子公文、電腦文書處理、外語、校務發展等四大面向之基礎能力，且擁有所負責工作之專業核心能力，並進而培養所屬職級之進階外語、專案執行（組員以下）或專案規劃與管考、領導知能（專員以上）能力。職技員工有義務確保其具備基礎能力與擁有核心能力。
第3條 基礎能力及進階能力教育訓練由人事室負責規劃與執行；核心能力教育訓練時數每人每學年二十四小時，由所屬一級單位負責規劃與執行，並將結果送交人事室。
第4條 教育訓練課程除由負責單位自行開辦外，應優先委託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單位或個人辦理。各級主管差派或審查單位職技員工之教育訓練申請時，應考慮有助於校務之發展或業務所必需，同時以不耽誤本身業務運作，且不影響單位內人力之調配為原則。
電子公文、電腦文書處理、外語等面向之基礎能力檢測以定期方式辦理，通過標準由人事室簽請校長公告之教育訓練實施要點中加以規定。校務發展基礎能力之具備暨進階能力之培養，則以定期參加並完成研習方式辦理。未能通過基礎能力檢測或完成研習者，應自費參與基礎能力教育訓練。
第5條 參加基礎能力教育訓練所需時間，應利用個人休假，不足者得申請事假；服務未滿一年者及參加校務發展教育訓練所需時間得為公假；參加核心能力或進階能力教育訓練所需時間得為公假或公差假。
第6條 因工作業務所需，自行申請修習有關第二條所指能力之校內所開授的課程（含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免繳學分費、實習費，每學期不得超過三學分。
自行申請參加校外之訓練課程而需繳費者，得申請補助。若實際訓練期間為五日以上或訓練費用為新台幣一萬元以上者，訓練前應至人事室簽訂教育訓練合約書。
第7條 自行申請而經同意或經差派參加教育訓練課程者，應遵守以下各項規定：
一、實際受訓期間為五至十天（含）或教育訓練費用在新台幣一萬元（含）以上者，必須繼續留校服務，其期限為三個月。
二、實際受訓期間為十一至三十天（含）或教育訓練費用在新台幣五萬元（含）以上者，必須繼續留校服務，其期限為六個月。
三、實際受訓期間為三十一至六十天（含）或教育訓練費用在新台幣十萬元（含）以上者，必須繼續留校服務，其期限為一年。
四、實際受訓期間為六十天以上或教育訓練費用在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上者，必須繼續留校服務，其期限為二年。
上列規定期限均自受訓結束次日起算，如未繼續留校服務或履行義務期間未滿而離職者，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率，賠償相當訓練期間所給予公假之薪資（以離職當月之全薪，作為計算之標準）及教育訓練費用，如為公差假，另需賠償公差假差旅費。
第8條 凡自行申請或經差派參加各項教育訓練課程之教職員工不參加或中途退出者，應依本校職技員工獎懲標準議處。
第9條 職技員工應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一日前，提出具備基礎能力之證明。在此期間，人事室每學期應定期辦理公文撰寫與電子公文、電腦文書處理、外語能力之教育訓練，參加者為公假，職技員工得申請補助電腦文書處理能力檢測及外語證照考試費用各一次。
第10條 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年度考核，未達基礎能力或未通過核心能力教育訓練者，除特殊情形外，納入考核評比。技工、工友及年滿六十歲者不在此限。
第11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90年05月1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6年09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